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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电教〔2026〕13 号

关于印发《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创新创业
拓展课程学分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现将《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创新创业拓展课程学分认定管理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26年 5月 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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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创新创业拓展课程学分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

业能力，倡导和鼓励学生个性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我

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创新创业拓展课程学分认定是指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在校期间参加各类创新活动、创业训练和实践取得的成果，或参

加学术活动和创新创业培训，经认定后给予相应的成绩和学分。

第二章 认定类别

第三条 创新创业拓展课程学分认定范围包括：科研成果、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简称“大创项目”）、学科竞赛、技

能证书、创业实践和创新创业培训等。

（一）科研成果：在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以及

被省级及以上学术会议收录的论文，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等；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二）科研训练：指参加各类科研项目、科教协同项目、产

教融合项目及各级大创项目等；

（三）学科竞赛：指由政府部门、行业权威机构和学校组织

的各级各类学科竞赛；

（四）技能证书：指计算机等级证书和经职业技能考核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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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资格证书；

（五）创业实践和创新创业培训：指学生自主创业，依法注

册公司等实践活动，参加创新创业在线课程、各类学术讲座、创

新创业讲座和培训等。

第三章 认定标准

第四条 创新创业拓展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标准

（一）科研成果类

包括学生获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美术及艺术设

计作品，获得的专利、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

论文类

文章等级
第 1 作者或

通信作者
第 2 作者 第 3 作者

SCI 100 80 60
EI 100 80 60

北大核心 100 80 60
知网、万方、维普收录 80 60 40
其他合法公开出版物 60 40 20

提供论文完整材料及检索证明

专利类

专利类型 第 1 作者 第 2 作者 第 3 作者 第 4 及以后

发明专利授权 100 80 50 30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并公开 50 30 10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授权 80 60 40 20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并受理 40 20 10

软件著作权授权 60 40 20
提供证书或受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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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训练类

包括参加科研项目、科教协同项目、产教融合项目和大创项目

等。

科研训练类

项目类型 前 5 名 第 6-10 名 10 名及之后

（国家级、省级）完成立项申报、实验研

究、结题等全过程且项目通过结题验收
50 25 10

（校级）完成立项申报、实验研究、结题

等全过程且项目通过结题验收
20 5

提供在项目中所做贡献的总结报告并经学院组织认定。

科教协同项目、产教融合项目

提供科教协同育人计划项目和产教融合项目相关表格，经学院组织认定分值。

大创项目类

项目类型 负责人 排名 2-3 排名 4-6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项并结题 100 80 60
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项并结题 80 60 40
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项并结题 60 40 20

提供结题文件及结题材料。

（三）学科竞赛类

学科竞赛分类以《学校本科教学奖励学科竞赛目录（2022版）》

为准，若有新版目录则以新版目录为准。排名以获奖证书为准，证

书上无名字，由指导教师提供排序并加盖创新创业学院公章文件排

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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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竞赛类

竞赛类别 获奖等级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第 6 名

A类竞赛

一等奖 100 90 75 60
二等奖 95 86 71 57
三等奖 90 81 68 54

B类竞赛

一等奖 90 81 68 54
二等奖 85 77 64 51
三等奖 80 72 60 48

C类竞赛

一等奖 80 72 60 48
二等奖 75 68 56 45
三等奖 70 63 53 42

D类竞赛

一等奖 70 63 53 42
二等奖 65 58 49 39
三等奖 60 54 45 36

目录中对应省

部级竞赛（不含

D类竞赛中的

省部级竞赛）

一等奖 60 54 45 36

二等奖 55 50 41 33

三等奖 50 45 38 30

非目录中竞赛

（国家级）

一等奖 55 50 41 33
二等奖 50 45 38 30
三等奖 45 41 34 27

非目录中竞赛

（省部级）

一等奖 50 45 38 30
二等奖 45 41 34 27
三等奖 40 36 30 24

市级、校级学科

竞赛

一等奖 40 36 30 24
二等奖 35 32 26 21
三等奖 30 27 23 18

院级学科竞赛

一等奖 30 27 23 18
二等奖 25 23 19 15
三等奖 20 18 15 12

提供获奖证书或获奖文件，《学校本科教学奖励学科竞赛目录（2022版）》中体育赛事除

外，同一竞赛只认定最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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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能证书类

技能证书类

类别 分值

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CET6）成绩≥425
50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 60

日本语能力测试（JLPT N1）≥100
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成绩≥425

40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 ≥ 60
日本语能力测试（JLPT N2）≥90
高校英语应用能力 B级成绩≥60 20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四级考试 60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考试 40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考试 20

获得国家执业资格证书 60
国家职业资格考试高级证书及以上 50
国家职业资格考试初级、中级证书 30

提供相关证书。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CET6）、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八级、日本
语能力测试（JLPT N1）三类证书只能选其中一种加分；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
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四级、日本语能力测试（JLPT N2）三类证书只能选其中一种加
分；同一类型的证书只能认定最高级别。

（五）创业实践和创新创业培训类

创业实践和创新创业培训类

类别 标准 分值

创业实践

创办企业并取得营业执照且

通过学校审核入驻，提供不少

于一年的流水

100（团队其他成员 50，
入驻场地提供团队成员

证明）

创新创业培训

参加创新创业在线课程并获

得结课证书
5分

参加学术讲座和创新创业沙

龙、讲座等
2分/次

参加专项创业培训并获得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

的培训合格证书

10分

参加短期创新创业实训班并

获得结业证书
5分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创新创业培训认定只能认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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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学生所获成绩为以上各项总和，超过 100分以 100分

计，各学院于第六学期至第八学期开设《创新创业拓展》课程，

各学院组织认定、统计成绩（百分制），并在教务系统录入。

第四章 认定流程

第六条 各学院按学生人数开出《创新创业拓展》相应个数的

课号，并安排各课号的任课教师，学生填写“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创新创业拓展课程学分认定申请表”（附件 1），并附相应支撑

材料，交学院审核、认定。

第七条 学院组织各课号任课教师负责收集材料、审核、认定

工作，经认定后的成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以课号为单位汇总学

生认定材料归档，留存学院，学院需以每个课号不小于 32学时给

予任课教师工作量。

第八条 创新创业学院会同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定期对

课程学分认定工作进行专项检查，对弄虚作假者，取消相应成绩，

并对相关责任人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第九条 以下情况不能取得相应认定成绩：

（一）第一作者单位非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成果及项目；

（二）非大学在读期间完成的成果及项目；

（三）证明材料不全的。

（四）成果已认定为其他课程学分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3级本科生开始实施，本办法由学校创

新创业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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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创新创业拓展》课程
学分认定申请表

学号 专业

姓名 课号

序号 类别 认定内容 成绩 审核人签字

例 1 科研成果
第二作者，发表论文

“XXX”-知网收录
25

例 2 科研成果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排名第 3 10

例 3 科研训练
国家级大创项目结题-

排名第 5 20

例 4 学科竞赛

B类竞赛：全国大学结构设

计竞赛，全国二等奖-排名

第 3
10

例 5 技能证书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

考试
10

例 6 创业实践
参加 XX短期培训并获得

结业证书
2

合计 77
支撑材料： 第 1项成果 P1-P3

第 2项成果 P4-P6
……

第 10项成果 P23-P24
总审核人：

年 月 日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6年 6月 1日印发


